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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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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其主要论点是安全并非客观既定而是“言语－
行为”的主体间社会建构，任何问题都能被主观建构成安全问题。 安全化包括三种建构路径：
话语凸显与安全化启动、话语框定与安全化传播、话语定位与安全化行动。 南海“航行自由”本
不是安全问题，但近年来美国试图将之安全化。 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有意通过“话语凸显”方
式宣布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借助媒体载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进行“话语框定”将其

定位成国家利益；最后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应对，从而使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演变成

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 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取决于其拥有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

以及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并利用了南海安全困境下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 鉴于此，
中国需进行“去安全化”努力，促使美国的安全化只是一种主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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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主要指双方针对

外国军用船只、舰机在中国南海附近水域及空

域是否具有活动权限而产生的分歧及摩擦。①近

几年，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愈发成为中美两国

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美
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提到南海“航行自由”，美

国国内鹰派强烈建议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
动并且派遣军机军舰进行巡航侦查，关于是否

应该及如何开展行动的争论长达半年。②最终，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海军在南海先后开展

了 ４ 次“航行自由”行动，而特朗普上台之后，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美国军舰也已 １０ 次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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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美国频繁在南海行使所谓的“航行自由”
行动，增加了中美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使得双

方战略疑惧加深。
目前国内关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研究

成果已比较丰富。 分析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

以下视角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展开探究：第
一，从历史视角探究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历

史演进、思想及政策渊源。 从卡特政府制定出

台“航行自由”计划后，美国逐渐在全球范围开

展“航行自由”行动，近几年在南海的“航行自

由”行动就是该计划的产物。① 第二，从理论视

角探究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理论逻辑。 例

如，吴士存等认为，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计划

采取一种“遵约议价”的模式；②包毅楠指出，美
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理论基础是

“过度海洋主张”理论。③ 第三，从国际法和认知

理论视角揭示近年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

愈演愈烈的原因。 国际法学者认为“南海航行”
自由问题产生的法理诱因在于中美对国际海洋

法内容的认知分歧。④ 国内学者还引入认知理

论，认为近年来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

存在较为明显的认知错觉，对身份的错误认知

致使冲突的产生。⑤ 第四，揭露美国实施南海

“航行自由”计划的意图、目的及实质，并对中国

如何应对提出具体对策建议。⑥

综合国内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视

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产生的

思想与政策渊源，美国强硬推行南海“航行自

由”行动的现实逻辑，以及中美对该问题的认知

分歧等。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
一，国内已有研究更多是对南海“航行自由”问
题进行时政性研究，缺乏理论的深度。 尽管有

学者以“遵约议价”模式来解释美国实施南海

“航行自由”计划的理论逻辑抑或用认知理论来

阐释中美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持不同解读背

后的深刻根源，然而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早在

１９９５ 年中菲“美济礁事件”后就被美国提及，为
什么在 ２０１５ 年才突然成为南海争端争议的焦

点，已有研究并未作出回答。 第二，国内已有研

究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并未对南海“航行自

由”问题是如何凸显的，是否具有阶段性，美国

推进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态路径是什么等

问题作出详细回答。
事实上，关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

化研究视角还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 南海

“航行自由”在当前存在争论：即它是一个安全

问题吗？ 从安全化理论（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 所谓“安全化”
是指安全化主体以“言语－行为”（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形
式将某些普通议题主观建构为安全议题的过

程。 哥本哈根学派⑦认为，安全已经超越“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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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学派”（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这一术语是比尔·
马克斯威尼（Ｂｉｌｌ ＭｃＳｗｅｅｎｅｙ）提出的， 他认为前哥本哈根和平研

究所出版了多部与安全有关的著作， 完全可被授予学派称号。 参

见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

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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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惧”的传统简单认识，表
现为更具有社会互动意义的、体现关系性质的

主体间无冲突。 安全化理论创始人奥利·维夫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指出，安全问题的产生并非客观既

定，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被认定，被认定的过程就

是安全化的过程。① 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认为，安全化过程体现为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
任何问题都能升级转化为安全问题。② 安全化

主体可以对任一问题进行主观建构，推动其进

入政治议程成为安全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安

全沦为某一国家的政策附属品。③ 尽管南海“航
行自由”本不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从安全化理

论来看，美国确实基于政治和私利考量，而有意

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建构成安全议题。 探究

这种主观建构的进程和影响有助于丰富对南海

“航行自由”的认识。 基于此，文章致力于梳理

安全化理论，论述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

全化企图及建构进程，厘清美国安全化南海“航
行自由”问题较为成功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的 “去安全化” 努力提出更好的应对

建议。

一、安全化理论内涵及其建构路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哥本哈根学派学者巴

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等提出了安全化理论，
即安全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一旦某个问题

或现象被认定为威胁时，它就上升为安全问题。
受此影响，国外学界安全化理论发展总体上形

成了两条路径：一是“哲学安全化”的哲学化路

径，以语言（如“言语－行为”）为核心变量；二是

“社会学安全化”的社会学化路径，以非语言（如
“因果－习惯”）为核心变量。④ 国内学界也对安

全化理论进行扩展完善。 一方面，对安全化理

论存在的盲点与不足进行修缮，使之适应中国

语境。 余潇枫针对安全化理论的“选择”困境，
创造性提出选择性再建构的基本路径，丰富了

安全化理论中安全治理目标多向性、安全治理

主体多元性、安全治理方式多样性、安全治理合

作制度多维性的选择性内涵。 艾喜荣针对安全

化理论对“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作用缺乏详

尽阐述，提出话语凸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的

“话语操控”分析框架以补充安全化过程中话语

的作用机制。 另一方面，注重安全化理论与案

例相结合的实证探究。 例如，国内学者通过安

全化理论框架解释艾滋病问题、国际规范的建

立、恐怖主义以及生态问题等，以凸显安全化理

论的实践运用价值。⑤

１．１　 “安全化”核心概念界定

第一，“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是哥本

哈根学派将语言学建构视角运用到安全研究中

的一大创新。 安全化理论把安全化视为一种

“言语－行为”，通过一定的言语表达，某一问题

被视为安全威胁提出来，以国家为代表的安全

化主体推动其进入政治进程，采取必要行动或

手段以阻止威胁的产生。⑥ “言语－行为”通常

与国家等安全化主体的话语权力结合在一起，
与威胁相关联。

第二，“主体间性”。 安全化理论核心论点

就是并不存在客观既定的安全，安全是一种社

会主体间建构。 一旦某个问题或现象被贴上了

安全标签，其就被建构成了安全问题。 传统上，
安全通常被理解为“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

惧”，安全化理论则超越了对安全的主客体二

分，通过在安全分析中引入主体间性视角，安全

议题的主体间建构特点也就得以体现。⑦

第三，四类要素主体。 安全化过程涉及四

类要素主体：安全化主体、指涉对象（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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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演化》，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２６－２２７ 页。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

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３３ 页。
余潇枫、谢贵平： “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

展”，《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７ 页。
赵岚、郑先武：“安全化视域下的中韩渔业纠纷”，载余潇

枫、罗中枢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９６ 页。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

例”，《当代亚太》，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８ 页。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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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威胁代理 （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ｇｅｎｔ）、受众。 其

一，安全化主体即开启和进行安全化操作的安

全施动者。 安全化主体主要包括启动行为体、
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三类：承担首要责任

的是“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起关键作用

的是“催化行为体”———国际机构和他国的中央

政府；起特殊作用的是“实施行为体”———地方

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媒体、
私人企业和工会。 这些安全化主体的不同范围

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使得安全化过

程变得十分复杂。① 其二，指涉对象是安全化主

体所认定的威胁及需要被保护的客体。 指涉对

象可以是普遍性的共同威胁，也可以认为特定

国家或行为体导致了威胁。② 后者包含了安全

化主体的政治意图及私利考虑。 其三，威胁代

理，即威胁的来源。 其四，受众，即安全化逻辑

的听众，决定安全化成功与否。 此外，媒体聚焦

并传播扩散热点事件是受众接受安全认知的关

键。 安全化过程表现为安全化主体认定指涉对

象正遭受威胁，借助媒介载体向受众传播扩散

威胁并使受众接受安全化逻辑，将某个议题主

观构建成安全议题的过程。
第四，“去安全化”。 安全化是某一问题被

主观建构为安全问题的过程。 “去安全化”正好

相反，它是阻止某一问题被主观建构成安全问

题。 安全化理论虽有助于人们摆脱对安全的简

单认识，但可能使安全化沦为安全化主体操纵

安全议题以牟取私利的工具。 安全分析中所谓

的威胁，通常只是安全化主体为达到特定政治

目的的幌子、借口，威胁本身并不重要。③ 更多

原本不该被安全化的问题被有意安全化，极易

导致安全的不可持续，甚至引发国际紧张与冲

突。 因此，奥利·维夫特别强调“去安全化”的

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探究“去安全化”的路径。④

他指出，“去安全化”是安全理论的真正价值取

向，其有两个路径：一是不让一般问题成为安全

议题而进入安全议程，二是让被安全化的问题

退出安全议程。 琳娜·汉森（Ｌｅｎｅ Ｈａｎｓｅｎ）进一

步提到“去安全化”有稳定转化、置换议题、重新

定位及沉默等四种模式。⑤

第五，“宏观安全化” （ｍａｃｒ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主要集中探讨中观

层次的国家和非国家集合体，认为中观层次的

政治集合体最活跃且能够相互建构威胁。 巴

里·布赞为超越中观层次的集合体而在更宏大

的视角中建构国际政治，后来对安全化理论加

以完善，又补充了“宏观安全化”概念。⑥ “宏观

安全化”扩大了安全化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

维度，其指涉对象通常为地缘经济、全球气候变

化、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等跨国性和全球性安

全威胁。 “宏观安全化”往往与有能力的大国密

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大国推动某些议题跨国

安全化从而实现其全球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成功地将苏联渲染成跨国

安全威胁，小布什政府时期将恐怖主义广泛安

全化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都是“宏观安全化”。
因此，巴里·布赞认为“宏观安全化”是一种重

蹈冷战期间研究路径的选择。⑦ 需要指出的是，
“宏观安全化”与其他的安全化过程一样，也具

有安全化主体、指涉对象、威胁代理和受众等四

类要素主体。 然而，“宏观安全化”是一种更为

复杂的安全化，与非跨国的安全化不同之处是

“受众”的不确定与可变性，因而对“去安全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２　 安全化的建构路径

安全化更多的是安全化主体的一种主观构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加坡］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拉尔夫·埃莫斯、
［美］阿米塔夫· 阿查亚编著，段青译：《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

角》，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 页。
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

《外交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 页。
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现代国际

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５７ 页。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Ｒｏｎｎｉｅ Ｄ． Ｌｉｐｓｃｈｕｔｚ， ｅｄ􀆰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７５．

张青磊：“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

路径”，《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Ｍａｃｒ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２５３．

［英］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

研究的演化》，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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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主体往往会采

取三种步骤，识别威胁、采取紧急行动、通过破

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 但忽视

了其他影响因素：其一，媒体作为安全化载体在

安全化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传输作用未被重视；
其二，安全化本质是伴随着权力话语，把“安全”
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言语行为。 基于此，本文试

结合“话语操控”分析框架①提出一个更为完整

的安全化建构路径：安全化启动，安全化主体依

凭“话语凸显”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将某一问题

建构成安全威胁，推动其进入政治议程上升为

安全问题；安全化传播，安全化主体借助媒体进

行“话语框定”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②通过议程

设置和框架构建来说服受众接受安全议题；安
全化 行 动， 安 全 化 主 体 通 过 “ 话 语 定 位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采取行动使受众接受安

全化动议甚至追随安全化主体应对安全威胁。
第一，话语凸显与安全化启动。 安全化主

体要想对某一安全威胁进行安全化，首先是要

促使受众关注这一威胁，在此过程中，运用“话
语凸显”工具引导受众对安全威胁产生关注是

决定安全化能否成功启动的关键。 换言之，安
全化启动的标志就是安全化主体依靠自身的话

语优势，以“话语凸显”方式将某一问题建构成

安全威胁，并推动上升为安全问题。 “话语凸

显”指的是行为体通过有选择性的使用某些词

汇或话语反复强调和凸显某一问题，从而使之

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③ 安全化主体具体

通过三种方式对某一安全威胁进行 “话语凸

显”：一是话题凸显，表现为与问题或威胁相关

的词语高频出现，尤其是中心词或关键词被多

次强调；二是句式凸显，主要体现为高频率运用

强调、排比、感叹等功能句法来描述问题或威

胁；三是语气凸显，体现为在描述问题或威胁时

倾向运用表示程度、范围的形容词或副词等修

饰词以达到凸显的效果。④ 显然，“话语凸显”是
安全化主体推动某一问题进入政治议程的重要

手段。 安全化的首要是凸显某一问题，引起受

众对该问题的关注。 受众获得信息的来源主要

是政府声明及文件、官方讲话、智库报告、媒体

宣传等。 安全化主体往往通过首次使用某个关

键词或频繁在各种场合强调某个问题来达到话

语凸显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话语凸显与否，
凸显何种类型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安全化主体

的偏好和政策取向。 一国政治家和决策精英们

掌握权力资源以及对“话语凸显”的运用，他们

如果将某个问题定性为安全威胁，就很容易通

过话语凸显呈现给受众。 某个问题被认定为安

全威胁是安全化主体的政治选择、是被话语建

构的结果，并非总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⑤

第二，话语框定与安全化传播。 在成功将

安全威胁进行凸显并成为受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之后，安全化主体还需要对安全威胁产生的根

源、性质以及解决举措等问题进行阐释，以进一

步影响受众形成共同的安全威胁认知，这就涉

及“话语框定”。 安全化主体借助媒体载体，使
用“话语框定”策略来传播安全威胁，影响和说

服受众对某一安全威胁的认知。 “话语框定”的
作用类似于一个画框，活动家通过有选择性地

赋予某一问题特定的意义，形成固定的认知框

架，以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来达到影响塑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

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凸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

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

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 参见艾喜荣：
“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５７－７８ 页。

“话语框定”源于社会学关于社会运动中的“框定理论”。
该理论强调“社会构建意义”的框定对说服目标行为体接受某些

观念、态度、习惯和行为的重要性。 参见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

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第
５８－７２ 页；［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

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赵鼎新著：《社会与政

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Ｆｒａｍ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ｉｃｒ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４， １９８６， ｐｐ．
４６４－４８１．

Ｓｔｕａｒｔ Ｎ． Ｓｏｒｏｋａ， “Ｍｅ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
ｉｃ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３， ｐｐ．２７－４８．

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

气候变化政策对比研究》，外交学院 ２０１６ 年博士论文，第 ６ 页。
刘永涛：“建构安全威胁：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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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个人或集体行为的目的。① 安全化主体在安

全化传播中倾向使用该策略以便把某一议题框

定为安全威胁，以寻求说服受众共享安全认知。
“话语框定” 包含三种核心方式：诊断型框定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即清晰判定并阐明制造安

全威胁的责任者，这种框定方式强调“谁是受害

者”、“谁是制造安全威胁的责任者”等问题；在
对安全威胁进行定位和阐明原因后，还要提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涉及第二种核心方式，即预

期型框定（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这种框定方式根

据安全威胁性质提出应对策略以及实现目标的

方式及手段；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之后，
还要最终付诸实施，这就涉及第三种核心方式，
即激励型框定（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这种框定

方式指的是呼吁行为体及其支持者积极采取行

动，确保和维持支持者参与应对安全威胁的积

极性。② 在安全化过程中，对同一安全威胁进行

不同方式的话语框定会使受众建构出完全不同

的安全认知，安全化的程度及效果也会因此而

不同。
第三，话语定位与安全化行动。 对安全威

胁成功进行“话语凸显”和“话语框定”之后，安
全化过程并未结束，还需进行“话语定位”并采

取安全化行动，至此，安全化才能得以完成。 某

一问题被成功凸显和框定为安全威胁并且成为

受众的共同认知，之后安全化主体会通过话语

建构某种故事情节，在其中预先设定安全化主

体与受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防范安全威胁

或者维护安全的具体行动。 这一赋予了行动者

以权利与义务的过程被称为“话语定位”，具体

包括三个要素：故事情节、位置和社会行为，三
者之间是一种线性发展和相互影响作用的关

系。③ 具体而言，安全化主体对故事情节中各自

的角色预先进行定位，并且赋予占据位置的主

体以社会行动的权利与义务。 “故事情节”是话

语定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指的是一种用

来组织和赋予意义的叙述结构，个体通过话语

实践使故事情节得到明确的显现；“位置”意味

着需要执行一系列特定的权利和义务，位置不

同则权利和义务不同，即便安全化主体的位置

具有行事的特权，但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社
会行为”也是话语定位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在特

定的故事情节背景下，特定的位置所赋予的权

利与义务，最终决定行为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

和行为模式。④ 在安全化过程中，任何的话语定

位，都包括上述三个要素，安全化主体通过话语

实践与参与者就安全威胁共同认知进行互动

（故事情节），进而清晰界定安全化主体自身立

场和参与者立场及权利义务（位置），最后共同

采取相应的行为举措以应对安全威胁（社会行

为）。

二、美国企图对南海“航行自由”
安全化的表现

　 　 对某一问题的主观建构是成为安全议题的

必经过程。 鉴于南海“航行自由”并非安全议

题，因此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化，更多

体现为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主观建构，是
美国的一种意图。 文章接下来就结合理论详细

地论述美国近年来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主观

建构成一种安全议题的企图及进程。 这种主观

构建有如下三个表现：

２．１　 安全化启动：话语凸显与威胁构建（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 年）

　 　 冷战结束至 ２００９ 年，美国对南海“航行自

由”的关注是润物细无声的，并没有将“航行自

由”视为中美南海博弈的焦点。 美国这一时期

的政策重点，只是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视为

自身的霸权责任，通过敦促相关方以外交谈判

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来最大程度上防止地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Ｆｒａｍ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ｉｃｒｏｍｏｂ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４， １９８６， ｐ．４６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６１６－６１７．

Ｒｏｍ Ｈａｒｒé ａｎｄ Ｌｕｋ Ｖａｎ Ｌａｎｇｅｎｈｏ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１９９９，
ｐｐ．５－９．

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
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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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冲突危及其南海“航行自由”。
自 １９９５ 年起，美国政府通过政府声明和

文件以及官方讲话等话语手段有意对南海“航
行自由”进行话语凸显，将其列为关键词并且

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强调和公开使用，以建构安

全威胁和引起受众关注。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美国政

府就中菲“美济礁事件” 发表声明成为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话语凸显的起点。 时任美国

国 务 院 发 言 人 克 里 斯 丁 · 谢 利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ｈｅｌｌｙ）宣读了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称所

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均享有航行自由权及无

害通过权，这关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

美国的根本利益。① 这是美国首次提及南海

“航行自由”涉及美国基本利益。 此后美国政府

就该问题发起一系列言语行为：１９９５ 年 ６ 月，时
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

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表示，一旦南海发生冲突

危及美国“航行自由”，美国应采取必要的军事

干预手段。 同年 ８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
克里斯托弗（Ｗａｒｒｅ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东盟会议上

再次强调，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基本

利益，希望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②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康尼

·麦克（Ｃｏｎｎｉｅ Ｍａｃｋ）在《美中国家安全与自由

保护法案》中提议美国向南海派遣两个航母战

斗群以威慑中国，通过联合巡航来保障南海航

行和飞越自由。③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时任美国联邦参

议员约翰·克里（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也表示，中国在南

海的主权声索以及军事化行为给南海“航行自

由”蒙上了一层阴影。④ １９９７ 年，美国国会更是

在《１９９８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增加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的相关法律，强调南海“航行自

由”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要确保美国军机军舰

顺利通过南海而不被沿岸国干扰。⑤ 这也为今

后十余年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框定为

“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基于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在

中东地区以及南海整体和平稳定的大背景，美
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整体比较低调。 直

至 ２００９ 年，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再次被美国刻

意凸显。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主席约翰·麦凯恩（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称，美国不允

许海军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周围 １２ 海里是非常

危险的错误，这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中国的主权

声索。⑥

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可以看出，
其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化，进行话语凸

显与话语实践。 拥有话语权力的政府精英或高

层官员通过聚焦放大中菲美济礁等特定热点事

件，凸显“航行自由”的安全威胁，使之呈现在公

众面前。

２．２　 安全化传播：话语框定与议程设置（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年）

　 　 自 ２００９ 年起，美国有倾向性地将南海“航
行自由”问题框定为本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媒

体进行话语传播，歪曲中国“破坏”南海“航行自

由”，使得公众对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达成

了共同认知。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诊断型框

定。 一方面，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界定

为其“国家利益”，是“普世原则”，推动该问题

进入国际议程。 例如，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时任美国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

“河内讲话”，声称确保南海公海海域开放，维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是美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ｈｅｌｌｙ，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
ｆ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Ｍａｙ １０，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 ／ ／ ｄｏｓｆ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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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颂：“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军事渗透”，《国际资料信息》，
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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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州：“从美国国会议案看其南海问题态度及其根

源”，《当代亚太》，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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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利益”。① 希拉里此番言论是美国将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框定的转折点，
据她后来承认称，这些精心挑选的措辞是为了

反击中国宣称南海领土属于其核心利益的主

张。② 此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成为中美博弈

的聚焦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维权行动频繁被

美国指责为妨碍“航行自由”。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时
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称，与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

相比，美国更在乎南海“航行自由” 等普世原

则。③ 另一方面，美国在各种场合歪曲指责中国

是地区稳定与南海“航行自由”的“破坏者”和

“责任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美国政府官员在众议

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借“无暇”号事件指

责中国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破坏了南海的稳

定局势。④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

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更是强硬表示，“领海要

求须符合国际法，美国反对侵犯他国海洋‘航行

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 ‘航行自由’是
由联合国海洋法所赋予的，而非大国对他国施

予的赠惠。”⑤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预期型框

定。 美国根据本国国家利益，提出解决所谓的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具体的策略、手段及目标。
其一，美国认为应通过国际法解决南海“航行自

由”问题。 然而，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国际

法解释并不客观。 美国认为所有国家的船只，
包括军用船只均有权在专属经济区自由航行，
但中国认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商用船只，军用

船只不得在专属经济区进行演习或监视。⑥ 其

二，美国认为应通过多边协商解决南海“航行自

由”问题。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吉

姆·韦伯（Ｊａｍｅｓ Ｗｅｂｂ）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提交了一份《呼吁以和平及多边途径解决东

南亚海洋领土争端的议案》。 其中，韦伯借“无
暇”号事件和“麦凯恩”号事件，指责中国妨碍美

国军舰和商船在南海的“航行自由”。 韦伯声明

美国支持以和平及多边途径解决南海争端，以
便为美军南海巡航提供便利。⑦ 其三，美国认为

应该在南海进行监视活动或常态化“航行自由”

行动。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

教授肖恩·亨斯勒（Ｓｅａｎ Ｐ． Ｈｅｎｓｅｌｅｒ）认为，南
海“航行自由”行动是必需的，有助于增强美国

盟友和地区伙伴的信心，是确保美国南海“航行

自由”权利的有效手段。⑧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激励型框

定。 美国鼓励同盟及伙伴国参与集体行动以维

持其参与的积极性。 其一，美国通过渲染炒作

南海“军事化”和中国“强硬论”，为同盟国寻求

介入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借口，维持其参与

积极性。 美国通过话语优势和媒体传播，将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如

岛礁建设，以及南海主权争端等联系起来，肆意

渲染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和“过度的海洋

主张”。 在美国舆论引导下，日本、印度和澳大

利亚等国积极呼应，纷纷寻求介入南海以示对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担忧关切，一时间南海

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其二，美国促使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进入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峰

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政治议程，促使东盟关

注。 例如，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美国的推动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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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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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航行自由”成功进入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

话议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美国在《第四次东盟—
美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特别指出，美国与东盟

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拥
有在南海“航行自由”及飞越的权利。① 美国呼

吁东盟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显然收到成

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第二十四届东盟峰会首次在

《主席声明》中特别提及南海“航行自由”，随后

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东盟地区论坛也同样提到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
在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框

定之外，不能忽视媒体的传播功能。 媒体在报

道的过程中，倾向采用拥有话语权的政治精英

和智库学者的观点看法来构建话语框定框架，
影响受众接受安全认知。 以美国媒体对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的宣传为例，最典型的就是美

军 Ｐ－８Ａ“海神”巡逻机在巡逻南海时搭载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记者。 美国借助媒体高

调报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意在将之渲染成

国际社会公认的安全威胁。

２．３　 安全化行动：话语定位与采取行动（２０１５
年至今）

　 　 ２０１５ 年至今，随着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

入国际议程引起广泛关注，美国盟友、伙伴国等

受众已经接受安全认知并将采取行动以应对所

谓的南海“航行自由”威胁视为自身的权利和

义务。
其一，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

语定位并开始频繁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

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美国国在《２０１６ 财年国防授

权法案》中特别增加了“１２６３ 号南海行动”章

节，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干预南海问题的具体条

文。② 在该法案颁布后，美国随后就于同年 １０
月启动针对中国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 奥巴

马政府时期，美国军舰在南海共进行了 ４ 次“航
行自由”行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美国“拉森”
号导弹驱逐舰以宣示“航行自由”权为借口，首
次在南沙群岛渚碧礁 １２ 海里范围内航行。 此

后，奥巴马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５ 月和 １０ 月又

先后在南海开展了 ３ 次“航行自由”行动。 特朗

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加大了实施南海“航行自

由”行动的力度，截至到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美国已经

在南海开展了 １０ 次“航行自由”行动。 ２０１７ 年

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进行 ４ 次，２０１９ 年以来已经进行

了 ２ 次。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７ 日，美国海军“阿利·伯

克”级导弹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在中国南海

西沙群岛海域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③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号和

“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附

近海域。 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连续两个月在南

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由此可见，美国

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有所强化，南海局

势并不太平。
其二，美国还频频派遣舰机在南海进行海

上和空中巡航侦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美军派遣“沃斯堡”号濒海战

斗舰在南海展开例行巡逻。 同年 ５ 月 ２０ 日，美
军派遣 Ｐ－８Ａ“海神”反潜巡逻机以执行侦察任

务为借口闯入南海岛礁上空。 同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９ 日，美军 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连续两天在南海扩

建岛礁附近海域飞越。 同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美军

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飞赴华阳礁上空，美国国防部

官员称是“误入”中国岛礁附近争议空域。 据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海军官员表示，２０１５ 年

美国舰机对中国南海地区进行了 ７００ 多次巡

航。④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美军“里根”号航空母

舰、２ 艘巡洋舰和 ４ 艘驱逐舰在南海海域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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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７ 月 ７ 日，美军“阿利·伯克”级“宙斯盾”
导弹驱逐舰 ＤＤＧ－５６、ＤＤＧ－１００、ＤＤＧ－６３ 在中

国南海海域进行编队航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美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

海进行巡航。 同年 ７ 月 ６ 日，美军 Ｂ－１Ｂ“枪骑

兵”战略轰炸机以执行飞越自由为名闯入南海

上空。 而在 ２０１８ 年，美军 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几

乎每隔一个月就要非法闯入南海一次。
其三，美国积极拉拢、鼓动盟友和伙伴加入

联合航行计划以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外交压力，
掣肘中国海上崛起。 首先，随着美菲、美越关系

不断加强，菲律宾和越南都极力支持美国参与

南海联合巡逻。 例如，在“拉森”号事件中，越南

和菲律宾都公开支持美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威
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中建岛区域 １２ 海

里范围后，原本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问题上

与中国立场相同的越南却转而支持美国。① 越

南和菲律宾的行为态度无疑加剧了南海紧张局

势。 其次，美国敦促日本海上自卫队加入南海

巡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

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称，美国希望日本

将空中巡逻区域覆盖至南海上空，以制衡中国

在南海日益自信的姿态。② 面对美国的邀请，前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Ｔｏｍｏｍｉ Ｉｎａｄａ）称日本

始终支持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计划。③ 再次，
美国呼吁澳大利亚尽快推出南海“航行自由”计
划。 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专家唐纳

德·罗斯韦尔（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认为，澳大利亚

始终是国际法的坚定支持者，尊重海上“航行自

由”规则是澳大利亚贸易繁荣的基础，不支持外

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利只是中国等少

数国家的立场，澳大利亚应积极支持美国的“航
行自由”计划以防止中国所持立场成为事实。④

三、美国成功安全化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的原因

　 　 显然，透过安全化理论可以看出，美国近年

来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主观建构成一种安全

议题。 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有意通过话语凸

显方式宣布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受到了威

胁。 与此同时，美国借助媒体这一安全化载体，
大肆报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将之进行话

语框定，定位成“国家利益”，从而成功引起受众

关注。 此后，美国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
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成为中美乃至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 美国为什么能够较为成功地把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 其所依赖的

资源、条件或者影响因素是什么？ 唯有厘清美

国安全化较为成功背后的原因，方能对中国接

下来的“去安全化”提出更好的应对建议。
第一，美国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是其能

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

资源体现。 一方面，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得

益于其在亚太安全机制中享有很大的话语权。
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宣传为“国家利益”和

“普世原则”，无视地区国家对主权的合理诉求。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河内讲话”，将南海“航
行自由”进行话语框定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此之后，美国试图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
题，通过渲染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安全威胁，影
响其盟友及南海相关国家接受这一安全认知，
将中国置于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违背者甚至挑

战者的位置上。⑤ 另一方面，美国较为成功的安

全化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借力媒体在南海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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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６－ ０２ － ０８ ／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ｕｔｈ －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ａ．

Ｓａｍ ＬａＧｒｏｎｅ， “ Ｕ． Ｓ． ７ｔｈ Ｆｌｅｅｔ Ｃ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ｔｒｏｌ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９ ／ ｕ － ｓ － ７ｔｈ － ｆｌｅｅｔ － ｃｏ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ｎａｖ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ｐａｔｒｏｌ－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ｂｕｔ Ｗｏｎ’ ｔ Ｊｏｉｎ Ｕ． 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ａｄ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ａｐａ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ｄｆ－ｗｏｎｔ－ｊｏｉｎ－ｕ－ｓ－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ａｄａ ／ ＃．ＷｇＲＩｒ０ｘｔｂＶ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Ｍｕｓｔ Ｔａｋｅ ａ Ｓｔ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 Ｊｕｎｅ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ｐ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ｏｒｇ．ａ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ｓｔａｎｄ ／ ．

李向阳：“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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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期间，美国政府借助

媒体高调报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美军 Ｐ－８Ａ
“海神”巡逻机在巡逻南海岛礁建设时就搭载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美国媒体也倾向于

采用拥有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和智库学者的观点

来构建关于“航行自由”的话语框定框架。 国际

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活动反响剧

烈，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以及“英国简氏防务周刊”（ＩＨＳ Ｊａｎｅ’ ｓ）
披露有关岛礁建设进度照片和发表相关评论，
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媒体和世界舆论的仿效与跟

随。① 总之，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得益于，国
际组织、地区组织和代理国家配合构成安全化

传播的主体，官方声明、媒体、智库报告等构成

安全化传播途径，这体现了美国强大的传播和

动员能力。②

第二，美国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和对

外影响力是其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

由”问题安全化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美国安全

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得益于本国国内制度。
美国是典型的社会主导型国家，社会利益集团

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力很大。 例如，在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明显针对

中国的政策声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明了美

国保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必要性。 很快在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就发表了所谓的“斯奈

德报告”，其中正式提出了美国应当在南海问题

上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通过开展预防

性外交来防止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③ 另

一方面，安全化受众国的国内制度为美国安全

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提供了机会。 国内制度

确定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游戏规则及彼此的权

利义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帮助国内行为体

界定他们的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④ 通常，美国

总是针对安全化受众国特定的利益群体进行有

倾向性地战略宣传和话语动员，使它们成为潜

在的安全化支持者。 安全化受众国国内可被利

用的制度主要有国内大选制度和国内政治博

弈。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

国内利益群体博弈的最终结果。 美国往往通过

在国际和区域制度中创造或排斥机会，使某些

支持美国安全化立场的国内利益群体比其他反

对美国的利益群体获益更多。 一旦没有遵循美

国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们就会在机制中遭

受排斥，进而受到其他国内利益群体的压制而

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失利，最终也将会失去相应

的利益和名誉。⑤

第三，美国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
问题安全化关键在于其抓住了南海争端相关国

家的利益诉求。 中国与美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分歧的核心是对《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制度的理解，
以及对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性质持不同意见。⑥

中国坚持主权原则，而美国及东南亚国家坚持

所谓“法理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充斥着主

权原则与“国际规则”的斗争冲突。 在此情形

下，美国利用双方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理

解差异以及南海“九段线”性质分歧，借助智库

报告和学者声音，成功给中国塑造了“不合国际

法”的身份。 例如，美国注意到南海相关国家要

求中国澄清“九段线”主张后，美国智库很快就

发布相关研究报告，陈述美国政府立场。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美国国务院海洋、国际环境和科

学署海洋与极地事务办公室就联合发布一份题

为《海洋边界：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的研究

报告，完全质疑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含义甚至

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认为“九段线”模糊不清

且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侵犯了南海周

边国家的海洋权益。⑦ 美国著名学者葛来仪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艳峰、邢瑞利、郑先武：“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与东南亚国

家的反应”，《南海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７４ 页。
傅莹：“失序与秩序再构建———７ 月 ６ 日在英国皇家国际

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国人大》，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４ 期，第 ２５－２６ 页。
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当代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８ 页。
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

传播机制”，《当代亚太》，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０ 页。
［美］乔纳森·科什纳：“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古典现

实主义与中国崛起”，《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７ 页。
张景全、潘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博

弈”，《国际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９１ 页。
刘艳峰：《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８ 年博士论文，第 ７６－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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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ｎｉｅ Ｇｌａｓｅｒ）则发声指出，南海“九段线”将

大部分国际海域划为内海，这极大限制了美国

的“航行自由”。① 总之，通过利用南海相关国家

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的忧虑情绪和

利益诉求，美国的安全化企图明显收到了成效，
中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威胁者负面形

象似乎越来越成为南海相关国家所“公认”的

事实。
第四，中美南海博弈与安全困境是美国能

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

影响因素。 一方面，中美南海博弈已成事实，影
响了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 基

于对南海地区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维护，美国不

惜引发中美南海两极军事对抗，也要利用南海

声索国与中国的纠纷来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
问题。② 尽管南海“航行自由”事实上不存在安

全威胁，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这一合理维权行

动仍然遭到了域外大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指责

与强烈反应，他们忧虑中国是否想用武力控制

南海。③ 因此，美国持续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

进行安全化建构时，南海相关国家基于对中国

强劲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担忧也愿意美国

扮演安全提供者角色，乐于见到中国是南海地

区“破坏者”形象的传播和塑造。 另一方面，南
海安全困境愈演愈烈，客观上作用于美国对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 南海地区有复杂

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充斥着文

化、宗教、海洋与边界的纷争与矛盾，彼此之间

还没有完全消除敌意和对抗情绪，地区武装军

备竞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这表明南

海仍然处于安全困境中。④ 在此态势下，南海相

关国家会受到地区安全主导权力的牵制以及承

受来自邻国的战略压力，因此通过争相成为美

国的安全化支持国和追随国来提升本国的防务

能力；长期以来，南海相关国家甘愿受到美国安

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话语及政策宣传的带

动，忍受着美国安全化进程对他们润物细无声

的“牵引”与“强迫”。
总而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把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在于其拥有强大的

传播和动员能力、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以

及利用了南海安全困境下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

情绪。 美国企图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

全化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和消极的举措，加剧了

南海地区冲突对抗的风险，中国应对美国的这

一主观意图和主观建构进行批判。 在美国企图

持续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的情形

下，其作为安全化主体往往缺乏“去安全化”的
动力，这就迫使中国需要作出诸多“去安全化”
的努力。

四、中国应对

在未来，中国需要对被持续安全化的南海

“航行自由” 问题做出 “去安全化” 努力。 奥

利·维夫强调“去安全化”的重要性，指出“去安

全化”是“安全化”的逆向政治进程，要阻止某一

问题持续的安全化状态并使之退出政治议程。⑤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结

构性矛盾和内在张力的反映，或者说是中美在

南海博弈的一个聚集点，而不是一个安全议题

也不能被主观构建成一个安全议题。 “去安全

化”的努力就体现为使“航行自由”退出美国的

政治议程，阻止美国的主观构建。 国内对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的定位非常清晰，并且一再强

调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引起的分歧不能仅仅依

靠沉默应对。 在中国看来，美国的主观构建是

一种话语策略，因此中国选择了正确引导国际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ｏｎｎｉｅ Ｇｌａｓ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ｐｒｏｄ．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 ／ ｌｅｇａｃｙ＿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ｔｓ１２０９１２＿ｇｌａｓｅｒ．ｐｄｆ．

［韩］金硕洙：“南海争端与中美战略博弈研究”，《南洋资

料译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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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南海安全区城间治理模式探析”，《国际安全研

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９５ 页。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Ｒｏｎｎｉｅ Ｄ． Ｌｉｐｓｃｈｕｔｚ， ｅｄ􀆰 ，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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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话语引导”，连同“稳定转化”和“转换

议题”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去安全化”的路

径。 此外，在上述基础上，中国还应重视做好启

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等各类安

全化主体的工作，方能最终达成有效“去安全

化”的效果。
第一，中国正逐渐脱离“刺激—反应”的被

动模式，主动将南海“航行自由”纳入到海洋强

国战略框架下，从而实现“稳定转化”。 作为安

全化主体，美国是意图推动南海“航行自由”问
题安全化的关键责任者。 针对美国的安全化企

图，中国选择了在现有的海洋法框架下发挥主

动性，实现问题的稳定转化。 其一，中国化被动

为主动，通过提供“航行自由”的公共产品以扭

转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给中国造成的

不利局面，减少南海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

惧。 例如，中国积极主办“航行自由”相关论坛

与学术会议，组织南海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建设

灯塔来提供照明和引导服务，增强自身议题提

出和设置能力，积极推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纠正美国及南海争端各国对中国妨碍南海“航
行自由”的偏见及误解。 其二，中国也与美国建

立了定期沟通会晤机制，增强战略互信，有效管

控意外冲突和分歧。 早在 ２０１４ 年，中美就签署了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

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
等互信机制。 中国还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增进彼此的战略互信和沟通合作，共同管控

南海分歧和冲突风险，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第二，中国也增强了“置换议题”的能力，以

削弱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关注度。 首

先，中国致力于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相互贯

通。 中国完善了相关国内法资源，既遵循与支

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航行自由权，
也想方设法为南海“航行自由”设立国内法框架

与限制。 尤其，中国正在努力研究并且明确南

海断续线的国内法性质及地位，以尽快消除国

际误解与质疑。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法规

则与缔结相关条约或协定。 基于很多国家在专

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是否适用于“航行自由”

问题上同中国持相同立场，中国选择与这些国

家共同缔结条约或达成协定，就潜在危害国家

海洋权益或者有损国际法公正公平的模糊情况

作出限制，一方面促进议题的转换，另一方面降

低国家间围绕国际法而产生的冲突。 最后，中
国增强了议题设置能力，在不同场合都曾提出

与南海相关国家共同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建

设性方案。 例如，中国与东盟已推动达成《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第一份草案就证明了这

一点。 近年来，中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建构南

海区域机制，为南海“航行自由”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中国也在通过媒体对南海“航行自由”

问题进行“话语引导”，发挥国际舆论正面效应。
针对美国大肆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军事、外
交、舆论渲染，中国尽量避免陷入舆论被动的不

利境地，甚至还做到了正确引导。 其一，中国通

过揭露美国制造的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是

伪命题，来加强话语和舆论引导。 近来中国都在

努力向各国申明，应该厘清国际法中的“航行自

由”与美国语境中“航行自由”的区别，并在不同

场合指责美国故意混淆两个概念，渲染所谓的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揭露其意在护持其在南海及

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 其二，中国也在主动构筑

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系统，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增强南海“航行自由”的中国方案的号召

力。 中国一直积极利用国内外学术力量，对相关

事件进行客观详实的研究，否弃错误的观念而宏

扬中国支持南海“航行自由”的正确观点。 中国

还做到了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及相关研讨会

上的正确发声，尽可能地团结各方友好人士，宣
传中国正面的守法形象。 其三，媒体作为传播载

体，在美国意图推动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化中的

作用不容小觑，中国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

致力于引导国内媒体在国际上精准发声。 中国

一再敦促媒体提高自身战略前瞻能力，对突发的

热点事件有敏锐和及时的预判，形成舆论应对方

案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
第四，中国还需做好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

体和实施行为体等安全化主体的工作，以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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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有效“去安全化”的效果。 在美国持续将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过程中，美国

中央政府作为“启动行为体”，通过与“催化行为

体”———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

家以及东盟、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进行

沟通互动，达成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安全威胁

的共识。 美国作为“启动行为体”，不仅授权五

角大楼开展年度“航行自由”计划并让军方掌握

了更大的自由权来独立决定在何时何地开展

“航行自由”行动，①而且积极与媒体、企业、非政

府组织等“实施行为体”互动交流，渲染和传播

所谓的安全威胁，拉拢相关国家在南海开展所

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因此，中国对南海“航行

自由”问题“去安全化”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与

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沟

通，力求获得更多行为主体的理解。 一方面，中
国需要重视做“催化行为体”———日本、澳大利

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家以及东盟、欧盟、联
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 针对日本、澳大

利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家，中国在严正立

场的同时应加强与之接触沟通，在增信释疑的

基础上寻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合作的切

入点；针对东盟、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
中国应借助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与之就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定位达成共识并保持同步，让
它们意识到过多介入的危害。 另一方面，中国

也需要重视做美国军方、媒体、企业、非政府组

织等“实施行为体”的工作。 继续发展健康稳定

的中美两军关系，在以军事危机通报及空中相

遇规则两个互信机制的基础上相向而行，推动

两军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② 在与其他

行为体打交道过程中，中国要善于把握话语主

动权，澄清不必要的误解和过度炒作，引导媒体

舆论、相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发挥正向积极作

用。 唯有各方面努力都做到位，方能达到有效

“去安全化”的效果。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安全

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一旦某个问题被认定

为威胁时，安全化主体往往会借助“言语—行

为”形式将之主观建构成安全议题。 理论上，安
全化主体可以对任一问题进行主观建构，推动

一些原本不在安全领域之内的问题进入政治议

程升级为安全议题，这就容易导致安全化沦为

某一国家谋求政治私利的工具和外交政策的附

属品。 从安全化理论分析中美南海“航行自由”
问题来看，南海“航行自由”本不是安全问题，然
而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频繁被美国提及并最终成为

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其背后深层次

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持续对这一议题进行安全化

建构和主观渲染。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化建构大体

经过三个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是安全化启动阶

段，美国通过“话语凸显”方式宣布南海“航行自

由”存在威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是安全化传播阶

段，美国借助媒体载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
进行“话语框定”将其定位成国家利益；２０１５ 年

至今是安全化行动阶段，美国通过“话语定位”
采取行动措施，促使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演变

成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 美国较为成功地把南

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关键在于其拥有强大

的传播和动员能力、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

并利用了南海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 美国

这一安全化企图及实践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和消

极的举措，加剧了南海地区冲突对抗的风险，中
国应对此进行关注和批判。

当前，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次性”
活动，特朗普政府已批准了五角大楼要求美军

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计划。③ 显

然，美国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私利考量，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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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有可能继续对南海“航行自由”进行安全

化尝试。 在此情形下，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

往往缺乏“去安全化”的意愿，这就迫使中国

需作出诸多“去安全化”的努力。 鉴于此，中
国应积极通过媒体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

行“话语引导” ，增强“置换议题”和“稳定转

化”的能力，主动将南海“航行自由” 纳入到

海洋强国战略框架下，削弱美国及相关国家

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关注度。 此外，中
国还需做好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

行为体等安全化主体的工作，唯有各方面努

力都做到位，方能使得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

自由”努力的失败，从而最终达到有效“去安

全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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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ｅ 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勘误：我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张远鹏研究员等的《陆海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一文页眉和 ＤＯＩ
中的“第 ２７ 卷 第 ３ 期”“２０１９ 年 ３ 月”“Ｖｏｌ．２７， Ｎｏ．３”“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更正为“第 ２７
卷 第 ２ 期”“２０１９ 年 ２ 月”“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文章编号”中的“０３”改

为“０２”；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６１ 页 ＤＯＩ 中的“０３”更正为“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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